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供应提速，存量盘活 

——如何看待深圳应对疫情楼市新规影响？ 

事件描述： 

深圳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的通知》，涉及加

快商品房供应及促进城市更新工作提速提效等楼市支持措施。 

事件评论： 

商品房预售及土地款缴纳条件有所降低，房企资金压力将有所缓解。过去，深

圳要求七层以上的商品房项目已完成地面以上 2/3 层数方可申请预售；此次

《通知》规定，今年内高层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总层数的 1/2、装配式

建筑完成基础工程并达到标高±0.00 标准的商品房项目，可以申请预售。另一

方面，《通知》允许延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对土地价款缴款截止时间在今年1

月 23日至 6月 22日的项目（包括且不限于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单位未在约定

或规定的期限缴交土地价款的，不作为违约行为，不计收利息和滞纳金，土地

价款按原约定执行并可延期至 2020年 6月 22日前缴交。上述新规能够有效加

快深圳商品房供应，同时也能一定程度缓解房企当前资金压力。 

加大城市更新支持力度，促进供应有效增加。《通知》要求在深圳疫情防控期

间，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城市更新开发企业复工复产，不得在全市政策规定外增

设审批环节；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做好服务企业的工作；同时，各区在签订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监管协议时，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申请人以金融

机构保函的方式代替现金形式的保证金。作为新增土地供应稀缺的城市，上述

规定能够加大深圳市场供应，同时也直接利好拥有较多深圳旧改项目的房企。 

新规出台或源于近期市场火热，政策意在引导市场平稳发展。基于对楼市调

控、区域规划及货币政策等的乐观预期，今年以来深圳一、二手房市场持续火

热，部分市场参与者的不规范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4000 万豪宅秒

光”、“房价跳涨超 100 万”等新闻频见报端，不利于楼市乃至整体经济健康发

展。此前南山住建局已发布通知，严禁恶意炒作哄抬房价，“各中介机构及从

业人员切勿以身试法”。此次新规旨在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加快深圳商品房供

应，能够一定程度缓解当前市场供需矛盾，稳定市场预期，进而促进深圳楼市

平稳健康发展。 

投资建议：新规或将加速新房成交，拥有较多旧改等深圳土储房企有望受益。

深圳过去一度对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较为审慎；此次《通知》出台能够加快深

圳城市更新项目的转化，缓解房企资金压力的同时加快市场供应；在需求持续

旺盛背景下，深圳新房成交量或将有效提升，而在深圳拥有较多土储（特别是

城市更新项目）的房企有望受益。建议关注佳兆业集团（2019年末深圳土储货

值占比约 33%，深圳旧改项目占地面积 1060 万平、占比约 27%）、龙光地产

（2019年末深圳近期土储货值 808 亿、占比约 21%，城市更新货值 899亿、占

比约 22%）、深圳控股（2019 年末深圳土储计容建面 65.5 万方、占比约 20%）

和招商蛇口（签署前海土地整备协议，土地补偿价值约 432.10 亿元）等。 

风险提示：市场供应或存一定不确定性；房企销售业绩或出现一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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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申思聪，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 

（1）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该分析师个人对标的公司及其股票的看法； 

（2）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

体建议或观点或我司投资银行部相联系； 

（3）该分析师未直接或间接地受我司投资银行部授意或向我司投资银行部报告； 

（4）标的公司不处于证监会操守准则16.5(g)定义的安静期内； 

（5）该分析师未于本研究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任高级职员； 

（6）该分析师及/或其助理与本研究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无利益关系。 

 

评级说明 

报告中涉及的评级以报告发布后12个月内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

恒生指数为基准。 

1）股票评级： 

买入——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20%以上； 

增持——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5%～20%之间； 

持有——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2）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10%以上。 

 

免责声明 

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与本报告所涵盖的公司或有业务往来。因此，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公司可能存在利益冲

突，这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客观性。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仅将本报告视为参考因素之一。 

本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任何资料仅供参考，并不考虑任何特定接受者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风险承受能力，

也不构成任何招标或买卖任何证券或任何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本报告并未经香港证监会审核。投资有风险，

在签订任何投资合同之前，个人应在必要时做出判断或寻求专业意见。 

本报告所载资料来自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认为可靠的来源，但在本报告所载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

性方面，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表述或保证。所有与价格相关的信息均为指导性信

息，本报告中提到的投资价值和来自这些信息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报告所载资料随时可能有所改变，中达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不承诺就该等更改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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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业绩不能代表未来表现，未来回报不可保证，并可能发生本金的损失。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高级职员、董事和雇员可能不时买卖本报告中提到的证券、认股权证、期货、期权、衍生产品或其他

金融工具。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或中达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的任何其他成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依赖本报告内容发生的任何第三方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任

何直接、间接、后果或附带损失承担责任。 

本报告不会发送或打算发送给任何处于此种发送、公布、提供或使用将违反任何法律、条例、规则或其他登

记或执照要求的任何地方、国家或其他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实体使用。 

本报告在香港只向专业投资者（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律第 571 章）及在香港颁布的任何法规）

以及不违反香港证券法的情况下分发。 

未经中达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为任何目的复制、发送或出版本报告。中达证券保留

所有权利。 

 

 


